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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知道， 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我的女儿就和我不亲了……” 庭上， 丁女士 （化名） 面对冷漠的前夫和许久不得见的女儿痛

哭流涕。 这是徐汇区人民法院审理的一起家事案件， 而其背后所折射的离异“探望难” 问题是整个社会的共性问题。

就在近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婚姻家庭编的解释 （二） （征求意见稿）》 的出台， 将人身安

全保护令或人格权行为禁令可适用抢夺、 藏匿未成年子女情形做出规定， 这为解决探望权纠纷困境或将带来利好消息。

离异探望难难在哪里？ 如何打通未成年人探望权执行难的“最后一公里”？ 在“六一儿童节”前夕，记者分别采访了徐汇法院家事审

判团队法官以及宝山法院涉未成年纠纷专项执行团队（下称“涉少执行团队”）法官，听他们讲述离异“探望难”里的“困境”与“希望”。

□ 记者 季张颖 见习记者 王葳然

休庭时，张冬梅法官单独跟当事人女儿小雪谈心，耐心为其解开心结

婚内出轨散了家庭失了孩子

“我已经记不清上次看到孩子是什

么时候了。” 对于丁女士而言， 女儿与

自己的渐行渐远， 是她起诉到法院最痛

的根源。

2019 年， 丁女士因婚内出轨， 与

丈夫多年的婚姻走向破裂。 当时， 急于

从杂乱生活中抽身的丁女士， 自愿放弃

了房产以及女儿小雪 （化名 ） 的抚养

权， 双方以男方支付 50 万元补偿款的

形式协议了结了这段糟糕的婚姻。 自此

之后的多年时间里， 前夫一直阻挠丁女

士探望女儿小雪， 也未履行补偿款支付

义务， 走投无路的丁女士起诉至法院。

“离婚案件其实是复合之诉， 像这

个案子中， 丁女士虽然是以离婚后财产

纠纷诉进来的， 但财产只是一个由头，

核心都在围绕抚养权、 探望权而展开。”

该案承办法官、 徐汇法院民事审判庭家

事审判团队审判员张冬梅说， 因此， 丁

女士的态度很明确， “只要让我看孩

子， 钱可以不要。”

“但孩子的爸爸却一直在强加阻

挠， 所以她只能趁孩子放学的当口看上

两眼， 更谈不上与孩子深入接触。” 张

冬梅告诉记者， 因为很长时间里， 丁女

士的前夫都不能从妻子出轨的阴影中走

出来， 所以情感上就处于一个爱恨交织

的矛盾状态， 丁女士越在意孩子越不想

让她如愿。

“庭审中， 丁女士一直在哭。 事实

上， 当她为了孩子走到对簿公堂这一

刻， 她是相当后悔当初自己作出了放弃

孩子抚养权的决定。”

张冬梅告诉记者， 因为在丁女士与

丈夫离婚时，他们的女儿时年11岁，正是

小女孩敏感的成长期，“原本孩子和妈妈

的关系是很好的， 但因为爸爸常年在孩

子面前灌输不利于妈妈的负面评价，让

孩子从内心上产生排斥， 认定这个家庭

就是被妈妈拆散了的， 所以也不愿意接

受探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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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异探望纠纷解决困难重重

张冬梅所办理的这起案件， 只是家

事案件中涉及探望权纠纷的冰山一角。

“离异家庭子女探望问题涉及家庭

内部矛盾，症结往往是情感冲突，解决起

来困难重重，实际探望难以得到落实，这

也成为审理此类案件的一大难点。”

徐汇法院民事审判庭庭长徐磊谈

到， 有的当事人离异后不能理性处理子

女探望问题，直接抚养一方不配合，甚至

阻挠另一方探望子女情况时有发生。 有

的当事人以孩子不愿意见对方为由拒绝

探望； 有的当事人利用与子女长期相处

的优势向子女灌输不利于对方的负面评

价，导致子女不接受探望。

“这样的情况其实通常是因为抚养

方不想见另一方， 才会在孩子面前贬低

对方， 制造对立情绪。 尚未成年的孩子

很容易感到无所适从， 无形之中也造成

了心理创伤， 变成问题少年的几率也会

增加。” 宝山法院涉少执行团队负责人

王丽辉法官表示。

但王丽辉同时提到， 探望权纠纷具

有人身属性， 法院在执行时需考虑未成

年人的身心健康， 不能强行将未成年人

交付另一方带走探望或抚养， 因此在执

行时， 办案人员只能更多地对当事人进

行调解，督促被执行人主动履行义务，当

事人要达到探望目的困难重重。

“当然， 囿于隔代探望法律规定的

阙如， 司法实践尚未形成统一标准， 隔

代探望也在客观层面存在一定障碍。”

徐磊表示。

打通执行难“最后一公里”

“在家事案件中， 像家暴、 离婚财

产纠纷等都是比较显性的问题， 而像涉

诉未成年的心理问题恰恰是我们更需要

关注的隐秘角落。”

张冬梅告诉记者， 在丁女士这个案

件中， 法院就在诉讼阶段实施了家庭治

疗， 发现除了父母双方一定程度上都存

在心理问题之外， 女儿作为带症状者也

患上了网瘾成了问题少年， “通过持续

3 个月的干预， 我们帮助一家三口都从

创伤中走了出来， 并最终通过调解， 约

定了双方轮流抚养的模式， 让探望纠纷

真正得以解决。”

心理干预机制是涉少案件中常用的

一种辅助手段，除此之外，上海各家法院

也都在积极探索破解离异家庭子女的探

望问题。去年，宝山法院宣布在全市率先

探索建立涉少执行团队， 专门负责办理

涉少执行案件，形成了“专案专人”的分

案机制，通过教育、疏导、调解等方法，促

进当事双方主动履行或达成和解。 此

外， 宝山法院还与区团委共同签署《关

于建立青少年事务社工参与涉未成年人

家事案件纠纷解决机制的合作协议》，

发挥双方优势， 协助开展探望监督、 家

庭教育指导等工作， 也取得了良好的效

果。

而在徐汇区， 未成年人辅助探望监

督基地的建立， 也在致力于打通未成年

人探望权执行难的“最后一公里”。

“在诉讼过程中， 如果一方担心另一方

有所企图， 基地可以提供人性化的探望

场所， 同时由法官、 社工进一步释法明

理、 化解矛盾、 疏导心理， 增强探望过

程中对未成年人的权益保护。”

张冬梅告诉记者， 在自己刚刚结案

的一起案件中， 原本妈妈为了阻扰爸爸

探望，故意把孩子放在外地上幼儿园，或

在探望过程中举着摄像机拍， 造成爸爸

无法正常实施探望，“通过探望监督，一

定程度上打消了双方的顾虑， 目前两方

达成了探望协议，真正促成案结事了。”

搭“桥梁”执源治理工作前置

在采访过程中，王丽辉和记者谈到，

其通过单独与未成年人谈话发现， 其实

案件中“不愿意见”并不是大多数孩子本

意。“从孩子的利益出发，一直是我们办

理涉未成年人执行案件的宗旨， 所以我

们也坚持疏导调解在前， 但强制执行措

施始终是我们保护未成年人的最后一道

屏障，对于拒不履行的当事人，我们可能

采取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等措施。 ”

“强制性的手段是司法的托底，在此

基础上， 能不能用柔性的方式搭建起良

性沟通、化解矛盾的桥梁，有效打破探望

难‘孤岛’，也是我们思考的方向。 ”

在张冬梅看来， 从执源治理的角

度， 这类案件中大量工作是可以前置

的。 “因为毕竟到了执行阶段的案件，

当事人之间的矛盾一定是最激烈、 最难

调和的， 同样情绪也是最难疏导的。 所

以利用诉调的两个月期间提前介入， 将

涉诉未成年人按照年龄段分层， 有的放

矢地进行家庭教育指导。” 张冬梅建议。

“我们也可以尝试再跨前一步，联合

民政、妇联等各方资源，在结婚或离婚时

对夫妻双方同步进行家庭教育指导，让

双方回归理性， 增强关爱未成年人的意

识，从而形成一种良好的社会风尚。 ”在

王丽辉看来，《家庭教育促进法》 的实施

以法律形式规定了家庭责任， 但对父母

的家庭教育指导仍有提升空间。

值得期待的是， 从依法保护妇女、

未成年人、 老年人、 残疾人的合法权益

的角度出发， 最高人民法院此前出台了

《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婚姻家庭编的解释 （二） （征求意见

稿）》， 其中即明确了人身安全保护令或

人格权行为禁令可适用抢夺、 藏匿未成

年子女情形， 以及抢夺、 藏匿未成年子

女的民事责任等。 “这是一个强有力的

指引， 正式施行后， 在处理此类探望权

纠纷案件中， 人身安全保护令或将成为

一个有效手段。” 张冬梅表示。


